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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环高建审〔2017〕23号 

 

关于预拌（湿拌）砂浆生产线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

 

阳江市建盛建材有限公司： 

    你公司报来《预拌（湿拌）砂浆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内容与规模 

项目位于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冈工业区（中心坐标

为：北纬 21.791007°，东经 111.884263°），总占地面积为 10000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 7001平方米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料堆场、

搅拌站、试验室、员工宿舍楼、办公楼等其他设施建设。项目总

投资 1000万，预计年产湿拌砂浆 10 万 m3/a。项目总投资 1000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6万元。 

二、专家对报告表进行了评审，认为《预拌（湿拌）砂浆生

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评价目的明确，评价重点较突出，

环境保护敏感目标较清楚，环境影响分析的内容基本符合环评导

则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，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，评价结论总

体可信。在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，全面加强环境管理并认真落

实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，该项目的建设具有环保可行性。经局



 

 - 2 - 

业务评审会集体研究，建设项目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情况下，

从环境保护角度，原则同意批复《报告表》。你单位应按照《报

告表》内容组织实施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 

四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应按规定

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 

 

阳江市环境保护局高新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5日 




